柳 河 县 人 民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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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政复〔2025〕64号

申请人：丁XX，身份证号码：622421XXXXXXXXXXXX
住址：甘肃省XX市XX区

被申请人：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柳河县站前路637号

丁XX不服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于2025年12月8日予以受理，于2025年12月26日通过电话方式听取了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市场监管〔2025〕第599号），责令被申请人重新调查处理并作出书面答复。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7月9日购买了由通化华特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通裕葡萄水果配制酒”（商品条码：6949246100218）)。经查询，该商品条码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备案的产品信息显示规格为“3LX6桶”，而申请人实际购买的产品规格为单瓶装，两者明显不符。申请人认为该行为涉嫌违反《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规定，遂向被申请人进行举报，并提交了购物小票、实物照片等证据材料。被申请人收到举报后，向申请人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市场监管〔2025〕第599号）。申请人认为，该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被申请人认定“违法行为轻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被举报产品备案信息与实际信息不符，不属于“轻微”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仅以企业事后“现已通报完毕”为由，认定其“及时改正”属于事实调查不清。二、被申请人适用法律错误，程序不当。被申请人适用《〈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实施意见》作为认定违法行为的首要依据，法律位阶适用不当。被申请人援引《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属于适用法律条款不完整。三、被申请人未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对申请人的多项合法请求未作回应。对举报奖励的处理不当，对“食品安全员”等请求未作回应。
被申请人答复称：被申请人于2025年9月30日收到丁XX投诉举报书。内容为：通化华特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通裕葡萄水果配制酒（3L），商品条码通报信息显示规格3Lx6桶，与实际不符。该款“通裕葡萄水果配制酒”的厂商识别代码已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完成注册。通报信息显示规格3Lx6桶，实际应通报规格为3L，企业通报信息错误违反了《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系统成员应当按照有关国家标准编制商品代码，向所在地的编码分支机构通报编码信息。”的规定，但并无针对此情形的相关处罚条款。被申请人于2025年9月30日对该公司进行检查并下达过责令改正通知书，限其公司一个月内改通报规格信息错误的问题。现该企业已经改正信息通报错误的问题。据此，被申请人决定对该公司不予立案，并告知了投诉举报人处理结果。同时已经告知当事人举报事项因不符合《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规定，故不予其奖励。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在购买通化华特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通裕葡萄水果配制酒”后投诉举报至被申请人处。投诉举报理由为案涉商品条码产品信息显示规格与实际规格不符，违反《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等规定，案涉厂家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
被申请人于2025年9月30日作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柳市监责改字〔2025〕480号），责令通化华特酒业有限公司改正违法行为，严格按照《商品条码管理办法》通报信息。通化华特酒业有限公司对案涉产品条码信息重新注册并通报。被申请人经履行延期核查审批程序后于2025年11月13日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市场监管〔2025〕第599号），告知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并因举报事项不符合《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规定不予奖励。申请人不服，遂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投诉举报书（履职申请）》；2.《责令改正通知书》（柳市监责改字〔2025〕480号）；3.条码追溯证明（整改后）；4.延期核查审批表；5.《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市场监管〔2025〕第599号）；6.案涉产品标签。
本机关认为：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作为被投诉举报企业经营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处理申请人投诉举报的职权，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举报材料后，针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后于法定期限内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被申请人调查处理程序无需全部告知申请人。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了对举报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程序合法。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系统成员应当按照有关国家标准编制商品代码，向所在地的编码分支机构通报编码信息。”但本办法及相关规定中并未作出对商品条码通报信息错误行为的处罚。被申请人作出责令改正通知符合法律规定。案涉产品标签上明确“净含量：3L”。条形码通报信息错误不会导致消费者被误导。申请人没有提供案涉商品造成损害的证据，被申请人认定违法情节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无不当。

《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本细则所称重大违法行为是指涉嫌犯罪或者依法被处以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吊销许可证件、较大数额罚没款等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对重大违法行为有具体规定的，应当从其规定。”被申请人作出不予奖励决定符合上述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2月29日        



